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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

上证公监函〔2023〕0142号 

 
关于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

有关责任人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 

 
当事人： 

李家龙，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； 

孔薇然，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时任总经理。 

    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出具的《关于对云南

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人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

（【2023】19号）（以下简称《警示函》）查明的事实及相关公告，2022

年 7月 30日，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披露与

北京创意港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的债权转让合同纠纷诉讼进展。该合

同纠纷诉讼事项，涉案本息和金额约 54,192.41 万元，占公司 2020

年期末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145%，公司于 2021年 10月 11日收到

应诉通知书，公司未披露临时公告，仅在 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进

行披露。 

2022 年 6 月 7 日，公司披露与江西瑞京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江西瑞京）的借款合同纠纷诉讼进展。2022 年 1 月，江

西瑞京与公司因借款合同纠纷产生诉讼，并签署和解协议，涉案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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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约为 21,830.25万元，占公司 2021年期末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30%，

公司未披露临时公告，仅在 2021年年度报告中进行披露。 

上市公司涉诉事项可能导致公司遭受损失，对公司股价和投资

者决策可能产生较大影响，公司应当根据相关规则的要求，及时、

准确、完整地披露。公司涉及诉讼事项达到信息披露的标准，未就

上述诉讼事项及时履行临时公告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相关信息披露

不及时，影响了投资者的知情权。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上海证券

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22 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）

第 2.1.1 条、第 7.4.1 条等有关规定。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

我部已对公司及其他责任人做出监管措施决定。 

根据《警示函》认定，时任董事长李家龙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

和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，时任总经理孔薇然作为公司日常经营管理

的具体负责人，未能勤勉尽责，对公司违规行为负有责任，其行为

违反了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2.1.2 条、第 4.3.1 条、第 4.3.5 条等

有关规定及其在《董事（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）声明及承诺书》中

做出的承诺。 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2.2条

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

我部做出如下监管措施决定： 

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李家龙、时任总经理

孔薇然予以监管警示。 

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应当认真履行忠实、勤勉义务，

促使公司规范运作，保证公司及时、公平、真实、准确和完整地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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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所有重大信息。 

 
 

 

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

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